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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 国宪章 》第 7 2条规定
:

一
、

安全理事会每一理事国应有一个投票权
。

二
、

安 全理事会关于程序事项之决议
,

应以九理事国之可决票决之
.

三
、

安全理事会对于其他一切事项之决议
,

应以九理事国之 可决票包括全体常任理事国之

同意票决之 ; 对于 第六幸及第五十二条第三 项 内各事项之决议
,

争端当事 国不得投票
。

《联合国宪章 》第 27 条规定了联合国安理会的表决程序
,

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内容
:

( 1) 一国

一票原则
,

即安理会的所有理 事国
,

不论大小
;
是否是常任理事国

,

在安理会只享有一个表决

权
。

( 2) 关于程序性问题的决议
,

需要 9 个理事国的赞成票通过
。

( 3) 关于非程序性问题的决议

则需要 9 个理事国的赞成票 ( a f f ir m a t iv e v o t e ) 其中包括 s 个常任理事国的一致票 ( e o n e u r r in g

vo et )通过
。

这意味着只要有 1 个常任理事国投了否决票
,

即使其他所有理事国都投了赞成票
,

该项决议也不能通过
。

这就是所谓的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 (v et o
Po w er )

。

( 4) 对于和平解决争

端方面的决议
,

任何为争端当事国的理事国 (包括 5 个常任理事国 )都不得参加投票
。

除宪章第

2 7 条外
,

与否决权直接有关的条款还包括第 23 条
、

第 1 08 条
、

1 09 条和 1 10 条
。

第 23 条明文规

定
,

中
、

法
、

英
、

苏
、

美 5 国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

赋予这五大国以重大的责任
,

到 目前为止
,

其中

3 国的名称 已经改变
,

但仍沿用 了联合国创立之初的旧名
。

第 1 10 条第 3 款使五大国的批准成

为宪章生效不可缺少的条件
。

第 1 08 条及 1 09 条规定了只有五大国同意对宪章的修改才可能

有效
。

这是对第 27 条所规定的表决程序的一种保障措施
。

第 27 条还隐含
“

双重否决权
” 、 “

弃

权或不参加投票的法律效力
”
以及

“

集体否决权
”

等内容
。

一
、

安理会表决程序的基础

联合国安理会的表决程序有许多独到之处
。

首先
,

它是一种
“

限定的多数表决制
” (q us lif ied

m aj or it y v ot ni g )
,

既不是简单多数
,

又非完全一致
。

按 1 9 6 3 年宪章修改前的第 27 条规定
,

其所

要求的多数比简单多数还要多 1票
,

其所要求的一致比完全一致少 4 票
;
宪章修改以后

,

其多

数比简单多数还多 1 票
,

其一致比完全一致少了 6 票
。

这和以往任何投票方式都不同
。

其次
,

它以明示的方式规定了
“

一国一票
” 原则

,

任何国家无论大小
,

贫富
,

是否是常任理事国
,

在安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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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中只有 1个投票权
,

而且所有理事国在投赞成票和弃权票的法律效力是一样的
。

这是国家主

权平等原则的体现
。

但同时它又以隐含的方法给大国以特权— 否决权
,

这是一个相当矛盾的

表决程序
, ①在实践中似乎根本行不通

,

然而却在联合国中适用了近 50 年
。

要进一步了解安理

会表决程序
,

还要从其历史由来说起
。

联合国安理会的表决程序是吸取了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而得来的
。

第二次世

界大战的爆发表明国际联盟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软弱无力
。

国联盟约的一个致命缺陷

是
,

除第 15 条第 6 款所规定的争端当事国外
,

国联理事会的实质性决议
,

须经出席会议的全体

理事国的一致通过
,

即每个理事国都有否决权
,

只要有一个理事国投反对票
,

就可以阻止国联

通过任何重要决议
。

②在这种表决程序的制约下
,

国联自然一事无成
。

另一方面
,

新建立的联合

国不但要建立在普遍性的基础上
,

使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参与
,

而且
,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
,

还必须肩负起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
。

因此
,

战后重建的国际组织必须建立在
“

大国

一致
”
的基础上

。

早在 1 9 4 4年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时
,

美国就提交了一项关于
“

执行理事会及其表决程序
”

的

草案
,

提出了安理会表决程序的建议
。

会议一致认为
,

一个小规模的理事会将会行之有效
,

而且

经选举产生的理事国要多于常任理事国
。

③ 英
、

美两国主张有限的否决权
,

即只对非程序性问

题拥有否决权
。

苏联则主张建立绝对否决权
,

即对所有事项
,

无论是程序性的还是非程序性的
,

常任理事国都应拥有否决权
。

斯大林认为
: “
大国之间的意见不一致… …就孕育着对所有国家

最危险的后果
。 ” ④ 在雅尔塔会议上

,

斯大林主张
,

战后的国际组织
,

必须防止大国之间的冲突
,

只有坚持大国一致原则才能防止新的世界大战
。

这一点得到了英美代表的支持
,

达成了体现常

任理事国一致原则的所谓
“

雅尔塔方案
” 。

在旧金山会议上
,

一方面中小国家对
“

雅尔塔方案
”
甚为不满

,

认为大国的权力过大
,

有损

中小国家的利益
; 另一方面

,

苏联坚持绝对否决权
。

最后会议不得不向斯大林呼吁
,

在苏联态度

有所松动后
,

美
、

苏
、

英
、

中 4 个发起国进行 了反复协商
,

于 1 9 4 5 年 6 月 7 日发表了《四发起国

政府代表团关于安理会表决程序的声明》
,

法国后来也加入了此项声明
。

⑤ 声明强调了建立否

决权的基本理由
。 5 个常任理事国既然负有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

,

那么
,

就应该得

到与此项义务相适应的权利
。

因为任何国家都不会允许一个超国家的国际机构调遣本国的军

事力量和国力资源用于执行 自己所不赞同的决议
。

联合国不同于人类历史上的任何国际组织
,

它的最大特点就是它的普遍性
。

其基本思想是
,

与其让一些国家无法无天
,

毫无约束
,

还不如让

它们在一种国际制度下进行有秩序的国际交往
。

联合国显然接受了国联的教训
,

国联失败的一

个重要原 因
,

就是几个大国一直未能积极参与国联事务
,

美国一直徘徊在该组织之外
,

苏联加

入国联才 5年就被开除
。

日本
、

德国和意大利相继退出了国联
。

如果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负

有主要责任的五大国都不参加这个组织
,

那么建立联合国将毫无意义
。

因此
,

联合国必须包括

所有大 国
,

而否决权则是所有大国参与的保证
,

是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的基石
。

从这个意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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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

没有否决权就没有联合国也许并不过分
。

不少国际法学家都认为
,

国际法的主要目的在于建 立 一 个与其说是合乎正义的不如说是

有秩序的国际关系体系
。

()l 联 合国的创始国并没有期望建立 一 个尽善尽美的理想制度
,

而是要

建立一个符合实际情况
,

在现实世界中能够行得通的国际机构
。

在现实世界中
,

各个国家的政

治影响
、

经济实力
、

人 口 面积
、

科技水平和军事力量是不一样的
,

因此
,

大国和小国对维护世界

和平所起的作用也是不一样的
。

5 个常任理事国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 国
,

都拥有核武

器
,

它们无论在面积
、

人口
、

资源
、

国民生产总值
、

常规军事力量
、

科技水平和经济潜力方面均列

世界前茅
,

如果这五大国的利益得到了维护
,

它们之间不发生战争
,

整个世界就可能 不会发生

象两次世界大战一样的大规模的战乱
。

国家的实力是一个现实
,

否认其存在是于事无补的
。

一

个关于外空的条约
,

如果所有具有航天能力的国家都不参加
,

那只能是一纸空文
;
一个关于海

洋的公约
,

如果所有海洋大国都不批准
,

也只能是一厢情愿
。

如果取消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

权
,

也就解除了大国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义务
,

甚至可能使这些 国家退出联合国
,

重蹈国联

的覆辙
。

战后近半个世纪的历史清楚地表明
,

虽然地区冲突从未间断过
,

但大国之间却没有爆

发过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

这与联合国的集体安全体制与大国在安理会的否决权不无关系
。

二
、

否决权的使用及其效力

否决权是一种禁止性权力
,

是一种少数抵制或阻止多数的权力
。

在联合国
,

否决权这一术

语指安理会各常任理事国所享有的
、

以拒绝同意的方式来阻止决议通过的权力
。

否决权是根据

安理会 5 个常任理事国对一项决议必须作到全体一致的规则而产生的
。

否决权是一种少数阻止多数的权力
,

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际上和联 合国内力量对比的

变化
。

否决权的第一次使用是 1 9 4 6 年 2 月 16 日在叙利亚
、

黎巴嫩控诉英国和法国延不撤兵的

议案中由苏联首先使用的
。

② 到 1 9 9 0 年为止
,

五大国在安理会中共使用了 27 9 次否决权
,

③ 苏

联 1 24 次
、

美国 82 次
、

英国 33 次
、

中国 22 次
、

④法国 18 次
,

苏联和美国使用得最多
。

在联合国

创立后的头 25 年中
,

苏联使用了上百次否决权
,

美国竟没有使用过 1 次
。

这说明作为第一个社

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在联合国中的处境是十分困难的
。

1 970 年 3 月 12 日
,

安理会表决非洲国家

关于罗得西亚问题的议案时
,

美国首次使用否决权
。

⑤ 从此以后
,

美国便一发不可收拾
,

使用否

决权的次数逐渐增多
,

这表明美国能够任意操纵联合国的时代 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

在海湾战

争
、

苏联解体
,

国际形势发生剧烈变化的今天
,

为了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我国的根本利益
,

在

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与否决权对社会主义中国来说
,

尤为重要
。

其实
,

否决权的效力是十分有限的
。

从表面上看
,

一项决议由于某个常任理事国投了否决

票而没有通过
,

否决权似乎是极有威力的
。

实际情况并不尽然
。

安理会通过的不少决议都属于

宣告性的
,

而不是属于行动性的
。

所谓宣告性的决议不过是确 认某个事件的事实和宣布一下立

场
,

并不真正要求当事国采取任何实质性的行动
。

在这种情况下使 用否决权
,

不但要冒与安理

①
②

③
④

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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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大多数对抗的风险
,

而且
,

否决权的效力也不大
。

因为经过表决
,

安理会大多数国家的意向

与态度 已经很明确
。

有关国家尽可按大多数的意向行事
,

至于有没有安理会的决议无关紧要
。

因此
,

使用否决权实属下策
,

争取安理会的大多数才是上策
。

作为常任理事国应当珍惜否决权

力
,

不可不用
,

但不可多用
,

绝不可滥用
。

一般而言
,

应只在迫不得 已的情况下使用
,

一是涉及到

本国的切身利益的情况下
,

另一种是涉及到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紧急情况下
。

但是
,

在过去

大多数情况下
,

否决权变成了大国之间在安理会中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
。

苏美两国有时为了一

项议案曾连续使用否决权
,

形成了
“

对着干
”

的局面
。

从客观效果上看
,

使用否决权毕竟是一种

不得人心的方式
,

因为它以 l 票否定了大多数的意见
,

容易受到舆论的攻击
,

损害本国的国际

形象
。

因此
,

有的国家故意玩弄手腕
,

制造情势
,

挑逗对方
,

使其不得不使用否决权
。

对决议是

否通过无关宏 旨
,

而败坏对方的国际声誉
,

则是其 目的所在
。

另一种手法则是把否决权当作一

种威慑手段
。

安理会在通过一项议案以前通常要进行磋商
,

拥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在磋商中

扬言要使用否决权
,

迫使对议案进行修改
。

结果决议通过了
,

该国并没有使用否决权
。

联合国

创立之初的头 25 年中
,

美国之所以没有行使过否决权
,

和这个原因有关
。

否决权是一种消极的手段
,

它只能阻止决议的产生
,

而不能促成决议的通过
,

可谓成事不

足
,

败事有余
。

但决议的通过不见得是二件好事
,

其夭折也不见得是一件坏事
。

也许
,

联合国创

始国的原意就是宁可联合国一事无成
,

也不愿在大国不和的情况下
,

贸然从事
,

挺而走险
。

安理

会所处理的问题都是涉及到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事宜
,

有的还牵涉到使用武力
。

孙子曰
: “

兵

者
,

国之大事
,

死生之地
,

存亡之道
,

不可不察也
” 。

① 从某种程度上说
,

行使否决权是以大 国在

国际政治讲坛上的不和替代了战场上的兵刃相 见
,

避免 了战争的危险
。

从这个意义上讲
,

否决

权是调节国际矛盾的一种方式
,

未必没有积极 的意义
。

从另一个角度说
,

如果联合国安理会的一项行动得到 了拥有世界上政治
、

军事
、

经济大部

分力量的国家的全力支持
,

势必会造成泰山压顶
、

以石击卵的态势
。

不鸣则 已
,

一鸣惊人
,

不战

则已
,

一战必胜
。

1 9 9 1 年的海湾战争正说明了这一间题
。

著名国际法学家吉赛普曾说过
,

否决权是一种
“

安全装置
” 。

这是非常精辟的
。

它不但是常

任理事国保护自身利益的一种安全装置
,

而且是维护联合国的完整性和普遍性
,

保障集体安全

体制的警报器
。

如果某一常任理事国行使了否决权
,

这只不过是发出了一个警报
,

警告各国政

治家在某一具体问题上出现了大国不和的现象
,

应该谨慎从事
,

万不可一意孤行
,

任意蛮干
,

这

对于世界 的和平与安全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 ?如果一常任理事国在紧急时刻不负责任
,

不启用

这个安全装置
,

那才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
。

归根结蒂
,

否决权还是一种特权
,

它与国家主权平等原则是不相符的
。

因此
,

宪章规定了对

否决权的限制
。

首先
,

宪章明文规定
,

在处理有关和平争端的问题上
,

作为当事国一方的常任理

事国不得行使否决权
。

这近似于司法上的回避制度
,

即任何国家都不应在涉及本国的争端中充

当裁决者
。

这就是所谓 义务性弃权
。

其实
,

安理会表决程序的主要缺点不在于要求常任理事国

的一致
,

而在于义务性弃权的范 围太小
。

其次
,

根据宪章第 24 条的规定
,

安理会负责处理与维

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有关的事宜
,

这只是一个有限的范围
。

另外
,

近半个世纪 以来
,

联合国在不修

改宪章的前题下也在实践中不断地限制否决权的使用与效力
,

改进安理会的表决程序
,

主要体

① 《孙子兵法
·

计篇》
.

人民出版社
, 19 7 6 年

,

第 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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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否决权本身是消极的
,

但对它的行使必须是积极的
,

因此弃权或不参加投

票并不具有否决的效力
;
联合国安理会的实践已使谈虎色变的双重否决权寿终正寝

;
集体否决

权的间题以及通过对第 27 条的技术性的修改
,

斌予了非常任理事国实质性的有限权利
。

三
、

投弃权票与不参加投票的法律效力

1 9 9 0 年 n 月 29 日
,

联合国安理会以 12 票赞成
、

2 票反对
、

1 票弃权的多数票通过了 6 78

号决议
。

决议
“

授权同科威特政府合作的会员国
,

……可以使用一切必要的手段
, ”

使伊拉克执

行安理会的有关决议
, “

并恢复该地区的国际和平与安全
。 ”

中国在投票时投了弃权票
。

《联合国

宪章 》第 27 条第 3 款规定
,

安理会对于任何非程序性的决议应 由 9 个理事国的赞成票包括全

体常任理事国的一致票通过
。

根据字面上的理解
,

在安理会中的一项非程序性的决议必须得到

5 个常任理事国和 4 个非常任理事国的赞成票才能通过
。

因此
,

有人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

安

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弃权票是否意味着否诀? 弃权或不参加投票是否符合五大国一致原则?

从法律上来说
,

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的弃权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

一是义务性弃权
,

即

该条款所规定的
, “

对于第六章及第五十二条第三项内各项之决议
,

争端当事国不得投票
。 ”
这

是条约所规定的一项义务
。

二是 自愿性弃权
,

即常任理事国不参加投票或投弃权票
。

关于自愿

性弃权的问题在联合国创立之初就已提出
。

在旧金山会议上
,

由五大国和其他国家组成的小组委员会对宪章 27 条的解释提出了 23

个问题
,

其中就有常任理事国的弃权票是否构成否决的问题
。

根据该小组委员会的报告
,

除美

国代表对义务性弃权作出解释外
, “

至于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其他弃权情况的效力并没有作出任

何解释
。 ” ① 但是

,

当时就有一种观点认为
,

如果第 3 款所规定的义务性弃权不构成否决的话
,

那么
,

任何常任理事国的自愿性弃权也不应被视为否决
。

总而言之
,

五大国在旧金 山会议上对

自愿性弃权的态度是不清楚的
。

因此
,

只好依赖以后的国际实践寻求解释
。

依赖以后的国际实践解释条约是条约法中的一项久以确立的原则
。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 》

第 3 节专门规定了条约解释的几项原则
。

第 31 条第 3款规定
: “

应与上下文一并考虑者尚有
:

B
.

在以后适用条约中当事国对条约解释达成共识的任何实践 ( ( b ) na y us b eqs ue nt Pr ac cti
e ni

t h e a p p lci a t io n of t h e t r e粤t y w h ie h e s t a b li s h e s t he
a g r e e m e n t of t h e p a r t ie s r e g a r d in g it s i n t e r p r e -

at ti o n )
。

著名国际法学家菲斯莫里斯从国际法院的判例中总结出 6 条解释条约的规则
,

其 中第

5 条规则是
: “
嗣后实践的原则

,

在解释约文时
,

可以求助于缔约各方的关于条约的用后行动与

实践
,

并且这样做可能是值得的
。

因为嗣后的行为和实践提供关于该条约正确解释的最好和最

可靠的证据
,

而这种证据是从该条约在实践上怎样被解释 中得来的
。 ” “
对于这个原则的附注

:

在实践中通过行动修改该条约的条款而改变或发展该条约的意义时
,

可以把这种改变或发展

作为缔约各方所同意的修改而不是作为该条约原条款的解释
,

予以效力
。 ” ② 联合国成立不久

,

安理会的实践就证明了自愿性弃权
,

同义务性弃权一样并不构成否决
。

安理会第一个涉及这个问题的决议是 1 9 4 6 年 4 月 29 日
,

安理会第 39 届会议就西班牙问

① 斯 塔罗普洛斯
: 《根据联合 国宪章第 27 条第 3 款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自愿弃权的实践 》 . 《美国国际法 杂志 》 1 9 6 7年

7 0 号
,

第 7 4 2一 7 4 3 页
.

② 菲斯莫里斯
: 《国际法院的法律和程序

:

条约的解释和某些其他条约的间题 》 , 《英国国际法年刊 》 19 5 7 年
,

第 2 03 一
2 9 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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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进行表决时
,

苏联代表投了弃权票
。

尽管苏联代表作了解释性声明和保留
,

但该决议草案在

苏联代表弃权的情况得以通过
,

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先例
。

1 9 4 6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向安理

会建议
: “
尽快根据宪章通过实践与程序

,

协助减少在适用第 27 条时的困难并确保安理会及时

和有效地行使其职责
。 ”

在这种情况下
,

常任理事国的弃权并不构成否决得到了安理会的普遍

认可
。

1 94 7 年 4 月 18 日
,

安理会在讨论关于希腊问题的决议草案时
,

美国代表表示
: “

我希望

记录在案
,

美国将不投否决票
,

并且美国将极为尊重安理会在实践中逐渐形成的解释宪章第

27 条非常实际的作法
。

在这方面
,

尽管美国反对该决议
,

美国将弃权
,

但不投否决票
. ” ① 1 94 7

年 8 月 1 日在安理会第 1 73 次会议上讨论印度尼西亚问题时
,

英国和法国代表表示
,

他们所投

的弃权票并不能被认为是阻止该决议的通过
。

当时的安理会主席 (叙利亚 )指出
: “

根据安理会

的法理和对宪章条款久已确立的解释
,

弃权并不意味着否决
。

常任理事国的一致票系指参加投

票的常任理事国的一致票
。

有意弃权的理事国并不会被认为是投否决票
。 ” ②据《安理会实践报

告 》的统计
,

到 19 6 6 年底
,

5 个常任理事国在安理会讨论非程序性的决议中
,

至少投了 26 4 次

弃权票
。

这实际上
,

对宪章第 27 条 已经进行了修改
。

但近半个世纪的实践表明
,

联合国的成员

国
,

特别是五大国已以其实践支持了对宪章第 27 条第 3 款作 出这样的解释
。

正如苏联著名国

际法学家童金所述
: “

由于安理会解释联合国宪章第 27 条所产生的这一规则
,

在某种程度上发

展并完善了该条第 3款
。

这种解释已经联合国默示地予以通过并已成为安理会实践中不可缺

少的组成部分
。 ” ③

国际法院对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投弃权票不构成否决也作出了裁决
。

1 9 7 0年 1 月 30 日
,

安

理会通过了 27 6号决议
,

谴责南非当局在纳米比亚的继续存在为非法
。

南非当局拒不履行该决

议
,

理由是该决议是在两个常任理事国 (英国和法国 )弃权或没有参加投票的情况下通过的
,

不

具有法律效力
。

7月 29 日安理会通过决议要求国际法院就南非在纳米比亚的继续存在对各国

的法律后果发表溶询意见
。

19 71 年 6 月 21 日
,

国际法院发表溶询意见
,

驳回了南非当局的狡

辩
,

指出常任理事国的自愿弃权并不妨碍安理会决议的通过
。

④

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不参加投票是否也构成否决呢 ? 从上述安理会主席的裁定和联合国 以

后的实践看
,

其答案是否定 的
。

因为常任理事国的一致票系指参加投票的常任理事国的一致

票
。

在联合国长期的实践中
,

安理会在一常任理事国不出席会议的情况下通过了一系列的决

议
。

其中最明显的一个案例是 1 9 50 年苏联代表为了抗议台湾当局非法占据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的席位而不出席会议达 7个月之久
。

在此期间
,

安理会通过了一系列关于朝鲜问题的决议
。

这

些决议显然不是程序性的问题
,

而是涉及宪章第 7 章的规定
。

常任理事国投弃权票或不参加投票
,

从结果上分析
,

既有积极的一面
,

也有消极的一面
。

从

积极方面说
,

常任理事国虽不满意决议草案的有关内容
,

但并不阻止决议的通过
。

从消极的方

面而论
,

常任理事国投弃权票或不参加投票是一种不负责的表现
。

苏联在朝鲜问题和刚果问题

上两次不参加投票
,

未能有效地阻止联合国所采取的行动
,

几乎酿成大祸
,

使联合国蒙上了耻

辱
。

《安理会的实践报告》 19 4 6一 1 95 1 年 ( D N
.

〕沉 :
.

S T /P cs A 1/ )
,

第 4 章 3 节 1 73 页
。

《安理会正式记录 》 1 9 4 7 年
,

第 1 71 1 页
。

童金
:
( 国际公法 , 1, 6 5年

,

9 4一 9 5 页
。

《国际法院报告 》 1 9 7 1 年
,

第 1 7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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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集体否决权与对安理会表决程序的技术性修改

联合国安理 会的投票程序除了常任理 事国的否决权以外
,

其他非常任理 事国还拥有所谓
“

集体否决权
” 。

这是因为联 合国安理会的表决程序是一种
“
限定的多数表决制

” 。

对于一项议

案
,

在 5 个常任理事国都投赞成票的情况下
,

如果其他非常任理事国都投了否决票或弃权票
,

由于达不到限定的多数票
,

(宪章第 27 条修改以前差 2 票
,

宪章第 27 条修改以后差 4 票 )一项

议案还是不能通过
。

但是这种情况在安理 会的实践中还没有发生过
,

因为要谋求一项议案的通

过
,

除了要得到 5 个常任理事国的赞同外
,

要取得 4 个非常任理 事国的支持在安理会 中是不难

作到的
。

但至少在法律存在着行使集体否决权的可能性
。

60 年代
,

随着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先后取得了独立
,

加入了联合国
,

使联合国的会员国从原

来的 51 国增加到 1 13 个
。

发展中国家普遍认为
,

安理会的 6 个非常任理事国 已经难以代表广

大新入会的国家
,

纷纷要求修改宪章中有关条款
,

联合国大会于 19 6 3 年 12 月 16 日通过了关

于修改包括宪章第 23 条和第 27 条的 1 9 91 A 号决议
。

该决议指出
, “

联合国会员国的增加有必

要扩大安理会理事国的名额
,

从而为非常任理事国提供更充分的地域代表性
,

使该理事会成为

一个根据联合国宪章履行其职责的更有效的机关
。 ”

第 23 条的修改将安理会原来的 n 个理事

国增加到 15 个
,

其中非常任理事国从 6 个增加到 1 0 个
,

第 27 条中也将
“

七理事国
”
改为

“

九理

事国
” 。

上述修正案于 1 9 6 5 年 8 月 31 日生效
。

从表面上看
,

这次修改宪章 只是改变了几个数字
,

属于技术性的修改
,

但实 际上却无形之

中赋予非常任理事国以实质上的权力
。

按照修改前的第 27 条的规定
,

对于一项议案
,

即 5 个常

任理事国都投了弃权票
,

其他 6 个非常任理事国都投赞成票
,

该议案也不能通过
,

因为没有达

到宪章第 27 条所规定的 7 票这个限定的多数
。

经过此次修改以后
,

情况就不同了
。

对于一项

决议
,

如果 5 个常任理事国都投了弃权票
,

其他非常任理事国都投赞成票
,

该决议就会通过
,

因

为非常任理事国是 10 个
,

已超过 了 9 票这个限定的多数
。

1 9 7 3 年 12 月 15 日
,

联合国安理会

表决关于中东问题的 3 44 号决议时
,

4 个常任理事国弃权
,

我国未参加投票
。

表决结果以 10 票

赞成
,

0 票反对获得通过
。

这也许可以称之为
“

有限的集体赞成权
” ,

因为它只有在常任理事国

均弃权的情况下才能付诸实施
。

五
、

双重否决权的问题

二

,

5 个常任理事国掌握的所谓
“

双重否决权
”
是安理 会表决程序中的另一个使人置疑的问

题
。

由于第 27 条规定了程序性问题和非程序性问题适用不同的表决方式
,

当一项提案提出时
,

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
,

该提案是属于程序性问题
,

还是属于非程序性问题
。

常任理事国对这
一

先决问题拥有否决权
,

可以使该提案成为非程序性问题
,

然后再按第 27 条第 3 款的规定行使

否决权
,

使其不能得以通过
。

这样一来
,

常任理事国的权力大到了毫无止境的地步
,

完全可以为

所欲为
,

阻止任何决议的通过
。

其实
,

双重否决权与其说是一种权力
,

还不如说
,

已是历史遗物
。

在《联合国宪章 》中根本找

不到双重否决权的法律根据
,

唯一的出处是 1 9 4 5年四大发起国的声明
。

该声明第二部分第 2

段说
: “

决 宁某一事宜是否是程序问题时
,

应 由包括常任理事国一致票在内的 7 个安理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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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赞同票决定
。 ” ① 该声明还列举了 7类属于程序性的问题

。

在联合国创建的头几年
,

苏联曾 3 次行使了双重否决权
。

第 1次是 1 9 4 6年 6 月关于西班

牙问题的决议案
;
第 2 次是关于把希腊局势提交大会审议的决议案

;
第 3次是关于捷克斯洛伐

克问题的决议案
。

苏联每次都是先投否决票
,

反对把这些问题作为程序性问题
,

然后再以第 27

条第 3 款为根据
,

否决该决议案本身
。

双重否决权的行使与安理 会主席的裁定很有关系
。

在上

述 3 案中
,

安理会主席都援引了四国声明作为双重否决权的法律根据
。

②

常任理事国的双重否决权使安理会简直寸步难行
,

难以通过任何决议
,

也引起了广大中
、

小国家的不满
,

限制或取消双重否决权的呼声 日益强烈
。

1 9 50 年
,

安理会在审议涉及到中国的

一项议案中终于使双重否决权存在的基础发生了动摇
。

朝鲜战争期间
,

中国向联合国安理会提

出了控诉美国武装侵略台湾的议案
。

1 9 5。 年 9 月 29 日
,

安理会表决厄瓜多尔提出的邀请中国

参加会议的议案时
,

该议案以 7票赞成
,

3 票反对 (美国
、

古巴
、

台湾当局 )
,

1 票弃权通过
。

台湾

当局即向安理会主席 (英国 )提出
,

该议案是实质性问题
,

已有两个常任理事国投反对票
,

应被

否决
。

安理会主席认为既然对该议案是程序性问题还是非程序性问题存在争议
,

只好进行表决

以便决定这个先决问题
。

表决结果是 9票赞成
,

1票反对 (台湾当局 )
,

l 票弃权
。

主席即宣布该

议案为程序性问题
。

台湾不服
,

指责主席武断
,

并援引四国声明作为法律依据
。

主席认为根据

联合国安理会的临时议事规则
,

当判断某一议案是否是程序性问题时
,

应 由主席裁定
,

除非 7

个或 7 个以上的理事国不同意主席的裁定
。

③台湾还是不服
,

主席即又付诸表决
,

安理会成员

国均认为台湾无理取闹
。

台湾 自觉无趣
,

没有参加投票
。

主席宣布既然无人主张推翻其裁定
,

其裁定即属有效
。

④ 这等于宣布了双重否决权的末 日
。

1 9 5 9 年虽然在老挝问题上又提出了双

重否决权的问题
,

安理会主席仍根据议事规则予以驳回
,

使双重否决权终于寿终正寝
。

双重否

决权本来就名不正
,

言不顺
,

而且 已被联合国安理会的长期实践所否决
,

实际上只是名存实亡
,

难以起死回生了
。

自从联合国呱呱坠地起
,

对安理会的表决程序的争论与批评就从来也没有停止过
。

安理会

对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大问题的争论
,

与之相比都相形见细
。

世人对其看法是仁者见仁
,

智者见智
,

贬多于褒
,

毁盛于誉
。

对它的批评大多是出于国际政治斗争的需要
,

而缺少法律上的

深入分析
。

只要联合国存在一天
,

安理会的表决程序没有实质性的修改
,

这场争论还会继续下

去
。

安理会的表决程序行文简单
,

内涵无穷
,

很难一言以蔽之
。

人类渴望和平
,

但在人类的历史

上战争却从未间断过
,

这是一个二律背反的现实
。

安理会的表决程序也是如此
,

它既体现了一

国一票的国家主权平等原则
,

又顾及到世界的实际情况和力量的对 比
,

赋予大国以特权并企图

做到两者兼顾
,

相互平衡
。

它既带有传统的胎记
,

又蕴含着未来的希望
。

它也许不过是一个理

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矛盾体
,

但它毕竟推动着人类历史上最具有普遍性的国际组织运行了将

近半个世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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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 》第 30 条
: “
如有代表提出程序问题

,

主席应 立即宣 布他的裁决
。

对其裁决如有 异议
,

主席将裁决提交安全理事会立即作出决定
。

裁决除非被推翻
,

仍为有效
。 ”

《联合国年 鉴 》 1 9 50 年
,

2 5 7一 2 9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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